北京语言大学与日本北陆大学

联合培养日语·经济法双学位学生实施方案
    为拓宽人才培养渠道，加强复合型人才培养，北京语言大学与日本北陆大学签订协议，联合培养日语·法律（经济法）双学位学生。北陆大学法学院接受由北京语言大学派遣的修满两年、可编入三年级的学生，具体实施方案如下。

1. 培养目标

培养熟练掌握日本语和系统的经济法知识，了解日本国情和文化，能胜任国际经济贸易交流工作的应用型人才。

毕业生日语实际运用能力达到国内日语专业本科毕业水平，经济法专业水平达到日本该专业本科毕业标准。

2. 学习年限

四年。前两年（2010年9月——2013年3月）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后两年（2013年4月——2015年2月）在日本北陆大学学习。由于两国学制不同，2012年7月——2013年3月为北陆大学的入学考试、录取、办理出国手续及出国前必要的培训等。

3. 招生录取

招生人数暂定为30人，招生列入国家计划，属于我校正式在籍学生。
4. 课程与毕业

前两年在北京语言大学以日语课程学习为主，兼修英语、计算机、法律专业基础课程和必要的公共课程。总课时量和学习强度大于其他在校本科生。

两年学习结束后，统一参加北陆大学的编入考试（日语、英语）。该考试以前两年教学目标为依据，凡能按教学要求正常完成前两年学业的，均有能力通过该考试。

后两年按日本北陆大学的教学计划，修满专业课程学分。

修满两校规定的学分、完成毕业论文者即可毕业，获北京语言大学日语本科毕业文凭、学士学位证书及日本北陆大学本科毕业证书和法学（经济法）学士学位证书。

5. 在校管理

所有学生均为北京语言大学在籍学生，前两年校内管理与其他本科学生相同（如：班级管理、党团关系、三好生与奖学金评定、学籍管理、奖惩措施、公费医疗、伙食补贴、宿舍管理等），在日合格完成两年学习后须回校办理毕业等手续。

后两年编入日本北陆大学后，按北陆大学的管理规定管理。

6. 赴日手续的办理

    凡正常学完前两年课程，通过北陆大学的编入考试，愿意赴日学习，有经济能力并按要求提供下列材料者，北陆大学原则上负责申请并取得“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

    ①  照片6张（半身、免冠、纵4cm×横3cm、3个月内的近照、背面写上国籍、姓名）
    ②  誓约书（北陆大学专用表格）
    ③  身世调查表（北陆大学专用表格）
    ④  履历表（北陆大学专用表格）
    ⑤  经费支付书（北陆大学专用表格）
    ⑥  经费支付者和学生关系证明文件（关系公证书）
    ⑦  经费支付者的在职证明
    ⑧  经费支付者的收入证明
    ⑨  经费支付者的银行外币存款证明
    ⑩  入学金汇款收据复印件

如在北陆大学指定日期之内未提交“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的申请资料、未交纳入学金，将被视为无入学意愿。

如果由于学生个人原因而不能取得“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时，北陆大学不承担责任。

未取得“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时，北陆大学将退还入学金和预交学费（扣除邮寄手续费）。

北陆大学将合格者的“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邮寄到北京语言大学，由北京语言大学协助申请护照和日本入国签证。
对于由于护照、签证申请的关系导致不能按时入学而造成的损失，北陆大学概不负责。

如学生个人提出不赴日者，经个人申请和学校批准，可留在北京语言大学继续完成日语本科学习，但已交任何费用不退。如因非学生个人原因而导致不能赴日的，北京语言大学将退还部分出国费用（人民币20,000元）。

如学生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期间，因纪律、学习等问题而被处以退学或开除的（参见《北京语言大学中国学生手册》中的有关规定），或个人主动退学的，学校不退还已交任何费用。

7. 各项费用

    北京语言大学一次性收取专项培养费30,000元。（含增加教学量及日籍教师来华授课费用等。出国不另收中介费。此部分费用第一学期开学时交齐。）
北京语言大学学费人民币6,000元/学年（每学年开学时交）。

由于日方大学每年3月份开学，2008年7月—2009年3月学生在北京语言大学期间需交纳学费5500元（2008年9月交，其中3000元为半学年学费，2500元为语言强化训练、出国培训、办理手续等相关费用）。
日本北陆大学入学审定费15,000日元（减免入学审定费30,000日元的50％）。

日本北陆大学入学金100,000日元（减免入学金200,000日元的50 %）。

北陆大学学费600,000日元/学年（减免学费1,200,000日元/学年的50%）。

（以上费用折合人民币四年共计约13万元；价格如有变动，以日方报价为准）

8. 在学奖学金

    北京语言大学设优秀学生奖学金，每学年评比一次，一等奖1500元／人，二等奖 1000元／人，三等奖 600元／人。还设单项奖学金，以奖励在某方面有突出表现的学生，金额为300元。
北陆大学将发给留学生以下奖学金：

（1） 留学生特别奖学金（北陆大学）

对成绩优异的留学生，每年支付300,000日元以内的特别奖学金。

（2） 资格取得奖励金（北陆大学）

对取得公共资格的留学生，支付10,000日元～30,000日元奖励金。

（3） 学习奖励金（文部科学省）

对成绩优秀的留学生，每月支付52,000日元的学习奖励金。

（4） 自费外国留学生研修奖励金（财团法人石川县国际交流协会）

对全体自费外国留学生，每半年支付60,000日元/的奖励金，一年两次（每月享受50，000以上其他奖学金者除外）。

    公共奖学金（3）、（4）是2002年4月现行的制度，今后，日本国内制度如发生变化，此项奖学金有可能随之改变。

9. 北陆大学的生活、升学、就职指导

（1）学生指导

    留学生的担当教员、国际交流中心职员和学生科职员，作为专门的顾问，经常向全体留学生进行教育并负责升学、生活的咨询指导。

    （2）宿舍

    介绍在可骑自行车上下学的范围内，房租为3万日元左右房屋。

    （3）升学、就职指导

    关于毕业后升入大学院或就职，学院的负责教员、留学生的担当教员、就职指导科的职员和国际交流中心的职员在个别面谈的基础上进行指导。

    （4）福利

    加入国民健康保险，国家补助医疗费的70%。财团法人金泽国际交流财团负担全额国民健康保险费。此外，根据财团法人日本国际教育协会的外国留学生医疗费补助制度，补助个人支付部分（医疗费的30%）的80%。（即学生本人只需支付医疗费的6%。）
    如在北陆大学的教育研究活动中遭受急剧的突发外来事件，身体受到伤害时，将得到由“学生教育研究灾害障害保险”提供的最高保险金额2000万日元的保证。北陆大学全额负担该项保险费。

    但是，这些公共保险金是2002年的制度，今后，日本国内制度如发生变化，此项福利有可能随之改变。

10. 特别说明
若因无法预见的因素导致学生拿不到签证，无法赴日，北京语言大学将退还学生所交的特殊培养费，同时允许学生继续留校学习，在完成本科学业、修满学分的前提下，授予日语专业学士学位。如学生因个人原因不能通过北陆大学的入学考试，北京语言大学不退还相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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